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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1、地方民族艺术传承与维护的发展及相关思考
做好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和维护工作，一方面要充分利用

民族音乐学校的课堂教学优势，加大民间文化歌曲的普及；另
一方面，我们要创建不同民族的民间博物馆。同时，利用智能
软硬件配置机械设备，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进行智能存储，加
强县与县、市与市之间的文化艺术合作，省、省、两国之间，
提升了民间音乐的国际知名度，使其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主力
军。

2、中国民间音乐与民间音乐的传承
所谓国有化原是指人们的“共同体”和代代相传的行为的

相对稳定，是自然地域、规范性格、经济发展、文化等多种要
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和艺术、风俗和个人感受，以及个人素
质，生活习惯、逻辑思维创造方法、道德伦理方法、情感发泄
方法等系统的整体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是基础的，也是有精神
的，它结合现实显示了辩证法的身份。列宁认为，中华民族是
在历史范围内的。国有化，即与人有关的国有化。在中华民族
出现之后、没落之前，所有的人都必须背负着自己所在的“共
同体”的国有化。民族化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时
代特征。作为总体标准，相对性是明确存在的，在一定的历
史、时域和频域中不断地传递，在具有明确相对性​的自然地理
边界和群体中，显示出不易改变和可重复的操作的规律性。

民间音乐是从人类发展到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课程美学和
社会发展的理想化，是对自身审美认知方式的掌握和人们自身
客观化的创造。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是过程的最大体现，就是
人类生活过程的对映表现。艺术是人类审美最高的形式之一。
人际交往的本质力量、发展和目标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完
成，促进了理性与情感、社会与自然的统一。民族、民间音
乐、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源于中华民族的个体差异和传统差
异。

3、我国地方民族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3.1 政府部门
3.1.1 各政府部门要尽快确立核心职责
为了更好地提高地方民族艺术传承和保护的效率，我国

出台了一系列现行的可维护性政策。但是，一些地区政府机构
不能及时正确认识其在继承和维护方面的核心职责。他们只是
把传承和维护工作交由给社会群体，让所有的艺术在转移和维
护工作以极慢的速度进行。因此，我国应再次加大救助力度，
并告诫各下属政府部门要及时承担起核心职责，既要为社会发
展、传承和保护组织提供便利的标准，又要肩负起各部门的任
务。领导干部，集中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统筹规划的义务得到
健全落实。

如建国后，我国成立了许多技术专业表演团体和艺术院
校，吸收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家进入“体制内”。群体音乐
的传承，对小环境的依存感要强很多。少数民族歌曲被列入各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他们成为专业的民间音乐表演者和
教师，对民间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1.2 市政府应建立自己的保护责任
地方民族艺术多方位调查记录、收集整理报告、艺术抢

救、举办濒危艺术抢救讲座等实际维护工作，必须由政府各
职能单位承担。政府部门要承担起保护性的“文字音乐”艺术
创作工作，如对华语乐谱的抢救修复，寻找濒危音乐的现存传
承。

3.1.3 小领域的创新活动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进待定传承计划，改变维护
观念。例如，在多方面支持民间音乐造型艺术的自主创新和改
造，在保持原有艺术内涵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加入一些当代民
间音乐的元素，让一大批年轻人能接受民歌，积极继承民歌艺
术。

3.2 社会发展水平
3.2.1 地方民族艺术的传承要提高当前的传承防范意识
首先，少数民族内的少数民族应尽快转变对地方民族艺

术的观念，认识到民族艺术维护民俗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的必要
性。其次，青年人要树立自己所承担的继承义务观念，形成全
面的、适宜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观念。归根结
底，少数民族民间活动主体要肩负起核心义务，积极弘扬地方
民族艺术。

3.2.2 扩大民俗传承方式
为提高地方民族艺术传承和维护的效率，负责人还应尽可

能扩大民间风俗的传承方式，实际上可以分为五种。第一，当
然是传承，也就是在民族的村落范围内，通过日常流通或节日
歌声来达到“口耳相传”的目标。这种继承方式比较自然，但
是没有直接继承的偏向，实际的继承效果一般。第二，家族传
承。这种方法的范围更广，继承的范围也比较广，但继承周期
较长，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速度。三是师生传承。在这种传承方
式中，“师”多以民间手工艺品为主，而“学生”多为社会发
展中的同宗青年或普通学生。第四，标记继承。以乐谱和音乐
符号为主导，致力于抽象和解决中国民间音乐的各个方面，进
而发扬传承。继承方式比较扁平，继承效率较弱。第五，模仿
传承。模仿继承——一般在表演艺术中产生或在表演中，非本
民族表演者以多种方式模仿本族的艺术。

例如，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2019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传
承日”主题活动。其中权威专家讲堂由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从中国文化经
典、艺术美学等方面讲解中国民间音乐的传承、祠堂的传统风
貌与宋代传承的发展。名人讲座由中央音乐学院三弦、二胡、
中国打击乐器、唢呐等专家教授从传统乐器的演奏、歌曲及其
深入的文化艺术美学等方面展开讨论。民族音乐表演由具有少
数民族特色的贵州民族大学舞蹈表演学校演出。音乐学院表演
了董大曲、董琵琶曲《春蝉》《唱出真情》、苗芦笙舞、《滚
山球》《金鸡舞》等综艺节目。节目由河南濮阳中国卫风合唱
团精选编钟、古筝等古典乐器，演绎楚歌朗诵《诗经北风开
封》、秦歌《卧龙吟》等综艺节目，推动了民乐发展。

结束语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拥有丰富的遗产类型。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歌曲属性。虽然中国各民族在
日常生活、人文、风俗、信仰、规范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所
有的民间音乐都遇到过类似的困境。政府机关、学术界、企业
界等财产维护主体对此高度重视，但最终，民间音乐传承的任
务可能落在了传承人的肩上。没有专业的传承人，民间音乐财
产很难实现活的传承。因此，民间音乐财产的维护可以根据现
行政策的设计，鼓励传承人职业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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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的民间音乐是在“天人文化”之上创作的本原性音乐。今天的学校德育有传承民间音乐、文化和艺术的义

务和责任。然而，当代中国民乐与实践的差距表明，有必要发展辩证的、系统的思考中国民乐所继承的“当代”的实际意义。这

是当今中国民间音乐如何优秀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它不仅具有基础理论的价值，而且具有实践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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